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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纪玲：我国目前财产性收入的伦理初探

尹纪玲

我国目前财产性收入的伦理初探

尹纪玲    
 
摘 要：在当前情况下，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劳动是广大群众生活收入的源泉，而

且财产性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报告提出

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可以改变以往单纯以劳动为收入来源的狭隘理
解。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者的具体体现，这对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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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例大小分别是：工薪收入(工资
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其中财产性收入
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属于经济领域的研究范围，也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范

围。本文重点对我国当前情况下的财产性收入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财产性收入的概述

1.何为财产性收入
所谓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保险、有价证券)、不动产

(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是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
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具体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等收

入，经营财产所获得的红利收入、增值收益等。财产是一定时间点上的存量，收入是一定时

期内的流量。衡量居民富裕程度，不只是收入的多少，也体现在所积累财产的多少。收入和

财产是互动关系。收入增加了，消费剩余部分就可转化为财产。

2.我国目前财产性状况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其前提是“有资可投，有财可理”，其目的是创造条件推
动“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从目前社会发展的现状看，虽然是人均可支配
收入在总体上呈现出非劳动收入即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的局面。但是，我国大多数老百姓仍

然是“无资可投，无财可理”。 大多数老百姓只有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而少数高收入阶层拥
有财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城乡

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小，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在可支配收入中仅占2%左右，但由于流向不均衡，迅速增长的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一小部
分人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贫富悬殊。

在当前情况下，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劳动是广大群众生活收入的源泉，而且财产

性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何让群众通过劳动获取的财富成为资本进而成

为收入的来源，应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报告提

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可以改变以往单纯以劳动为收入来源的狭隘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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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1.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含义
如何理解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就是指多拓宽居民的投资和

财富积累渠道；更多，是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群众，就是指老百姓；拥有，就是指合理合法

拥有；财产性收入，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
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
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具体地说，创

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政府要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让覆盖面更广的群众
通过财产性投资和运作，增加收入，尽快富裕起来。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培育更多的中等收入者，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合理有

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的具体体现、是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具体体现以及基本消除

绝对贫困现象的具体体现。

从表面上看，“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人”是要大力促进个人投资［1］。但
是，从更深层面上看，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的那样，“创造条件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人”终极关注的还是社会公平。

2.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公正原则
社会公正是收入分配中坚守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一项重要道德原则，其核

心的价值诉求是每一个人都应得到自己所应得的那个份额。每位公民所应得的社会财富的份

额中，包含着国家为保障个人发展机会的平等所提供的一切条件。就像罗尔斯的两个正义

（即公平）原则所说的那样：“第一个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
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

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
（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2］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正好符合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社会转型时期，只有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

产性收入，才能体现国家和政府的公共伦理原则，其中，公正原则是政府应具有首要的伦理

原则。只有在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监管环境下，城乡居民才敢于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创造条
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提出，是改善民生和缩小贫富差距过大的在新时代的产物，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可以使广大群众逐步改善收入状况和收入结构，逐步提高低收

入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低收入者所占的比重，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目前，在我国导致收入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全社会树立

维护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人们利益和分配的合理化，才能使每个

社会成员既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进而才能够真正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社

会的和谐。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地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不断加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

三、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首先，必须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国家要搞好经济宏

观调控，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防止币值大起大落，使人们的收入长期保值增值；同时

又要确保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深化，为防止初次分配收入差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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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以保证广大群众有更多的劳动收入向财产性收入转化。创造条件让

广大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平与公正的财产私人化的分配机制。否

则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最初始的地方就会存在严重分配不公，加剧社会收入的差距。

其次，让更多人拥有合法的私人财产，并切实保护好私人财产权。如果不保护私人财

产，最终不会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来源于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因此必须以稳定的

公民财产以及明确的私人财产权作为前提。现如今，《宪法》以及《物权法》中关于私人财

产权的保障，都为保护私人财产提供了法律基础，加大了对低收入群体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再次，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目前，对于更多群众而言， 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资本市

场，要有效减少和化解资本市场的风险，必须创造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让资

本市场更健康、更成熟、更完善，使更多群众真正通过资本市场，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同

时，还必须首先要“创造条件”，加大力度保护好低收入社会阶层的基本财产，在此基础上“创
造条件”，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现实
［3］。

四、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无论从经济领域来看还是从伦理领域来看，财产性收入的新提法都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新提法更能促使我国经济社会走向更加公平、公正。平等

是人权的一个本质属性，平等本身拥有道德价值。这一原则将深刻地制约着未来人类社会的

政治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但是社会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不均的情况，所以就有了对社

会公平的要求。对于相对的贫富差距，国家应依据社会公正原则努力实现社会的机会均等。

但社会公正原则并不是追求社会财富与经济地位的绝对平等，而是国家应保障人人享有的平

等人权，同时也应保障每个人给予其社会贡献所要求得到的权利、利益与尊重［4]。
从我国的现状来看，首先，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

者在社会中的比重，也可以说，增加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为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提供了正

确的途径。这样能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中，从而让中等收入者逐步

占全体人口的多数。这也符合了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新要求。其次，创造条件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财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拉动内需，

同时还要使普通投资者转变观念，通过越来越多的财产性收入，能使大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

者行列。再次，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更好地保证经济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也符合我国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

当人们普遍都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时，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消费结构处于比较合理的阶

段。拉动内需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等收入阶层的存在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会促进并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健康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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